
证券代码：

000565

证券简称：渝三峡

A

公告编号：

2011-039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10

月

11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

2011

年

10

月

10

日发出的）

112139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通知书》，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受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本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042

证券简称：华孚色纺 公告编号：

2011-059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近日接到聘任的审计机构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通知：因事务所发展需要，立信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

"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 经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确

认，目前业已完成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证照的变更手续。

本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更名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特此公告。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555

证券简称：顺荣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7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财政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安徽省人民政府为了支持企业的发展和上市融资，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

和农户金融服务的意见》（皖政

[2009]59

号），其内容有：

"

对于上市成功的（企业），省及当地财政分别给予

上市费用

10%

的补贴

"

。

公司已于近日收到该项补贴资金人民币

393.8

万元，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计入

2011

年当期营业外收入。

特此公告。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

600862

股票简称：南通科技 编号：临

2011-029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审计机构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通知函： 因实施特殊普通合伙会计

师事务所改制，该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已由

"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转制前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签署的所有合同文本继续有效，相应的

责任、权利和义务均由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继。故本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名称变更

为

"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特此公告。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1

日

股票代码：

600779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临

2011-23

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本期的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

,

预计本公司

2011

年前三季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

上年同期增长比率在

50％-100％

之间，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3．

本预增公告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17,046,440.80

元。

2．

每股收益：

0.24

元。

三、业绩预增的原因

公司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了营销工作，提升市场建设和管控能力，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和销售结构，利润

率较高的水井坊系列中高档酒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25%

以上，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因公司今年没有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利润贡献（去年第四季度业绩含有房地产业务净利润

9696

万元），

故全年公司利润将主要为酒类业务利润。

2．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初步测算做出的，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增加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并办理定期定额投资、转换等业务的公告

根据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代销协议，自公告

日起，本公司新增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证券

"

）办理宝盈中证

1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213010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销售业务，并同时办理以下业务：

一、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自公告日起，本公司决定新增华泰证券办理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二、办理基金转换业务

自公告日起，本公司决定新增华泰证券办理本基金与本公司旗下宝盈鸿利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213001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3002

）、宝盈策略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

213003

）、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3006

）、宝盈增强收益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A

类代码：

213007

）、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收费模式）（

C

类代码：

213917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213008

）和宝盈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代码：

213009

，

B

类代码：

213909

）的转换业务，转换业务不包含后端收费模式基金。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详细信息

,

请仔细阅读相关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该基金披露的公告。投资者在

华泰证券办理上述业务应遵循华泰证券的具体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

http://www.byfunds.com

http://ibao.byfunds.com

客户咨询电话：

400-8888-300

2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http://www.htsc.com.cn

客户咨询电话：

95597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保留对该公告的最终解释权。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利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600509

股票简称：天富热电

2011-

临

043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2009

年

7

月

3

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了北京美麟汇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起诉我公司居间合同

纠纷一案。

2011

年

3

月

24

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出具了

"

（

2009

）海民初字第

17816

号

"

民事判决书。

2011

年

6

月

9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我公司因不服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

"

（

2009

） 海民初字

第

17816

号

"

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的上诉。

2011

年

9

月

26

日，我公司收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

"

（

2011

）一中民终字第

10037

号

"

民

事判决书。

二、本案的基本情况。

1

、一审情况

原告：北京美麟汇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美麟汇金

")

法定代表人：田德芝，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辉、何斌

被告：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伟

委托代理人：黄桂华、宋美业

2009

年

7

月

3

日，我公司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美麟汇金诉我公司，称其在我公司

南热电配套热网工程引进使用德国低息贷款一事中发挥重要作用， 要求法院判令我公司支付其咨询费

5,

333,450.00

元及违约金

250

万元。

2011

年

3

月

24

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出具了（

2009

）海民初字第

17816

号《民事判决书》。海淀区人民

法院认为天富热电公司与转贷银行已经于

2007

年

3

月

13

日签订转贷协议， 美麟汇金的合同义务已经完成，

贷款总额为

5000

万欧元，天富热电公司应按贷款合同总额

1%

的标准支付居间费用，美麟汇金要求天富热

电公司支付居间费用的诉讼请求证据确实充分，予以支持，该项费用折合人民币

5,102,000.00

元，对美麟汇

金诉请过高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结合双方关于转贷协议签订后一次性结算居间费用的约定，付款期限应理

解为首期贷款到款之日，在天富热电公司延迟付款的情况下，美麟汇金诉请要求的滞纳金于法有据，予以

支持， 但考虑到美麟汇金诉请要求的滞纳金计算标准高于其实际损失， 故对滞纳金数额本院酌情确定为

100

万元。

2

、二审情况

二审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伟

委托代理人：杨明、宋美业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美麟汇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田德芝

委托代理人：王辉、何斌

2011

年

6

月

9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我公司因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2009

）海民初

字第

17816

号民事判决，向该法院提起的上诉。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判决天富热电公司给付居间费用并无不当， 故天富热电公司上诉

所称原判决天富热电公司给付居间费用错误的上诉意见， 不予支持。 不采信天富热电公司提出的上诉理

由，因而不支持天富热电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

持。

三、判决情况

（一）、

2011

年

3

月

24

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出具了

"

（

2009

）海民初字第

17816

号

"

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

1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北京美麟汇金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居间费五百一十万二千元及滞纳金一百万元；

2

、驳回原告北京美麟汇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

2011

年

8

月

23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

"

（

2011

）一中民终字第

10037

号

"

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

1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我公司及控股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影响公司

2011

年收益六百一十万元二千元。

六、备查文件目录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

（

2009

）海民初字第

17816

号

"

民事判决书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

（

2011

）一中民终字第

10037

号

"

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８

证券简称：史丹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８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资金

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并将部分募集资金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７１２

号”文核准，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３

，

２５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３５

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

１

，

１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０８７

，

２８４

，

５００．００

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总投资额为

５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超额募集资金

５７７

，

２８４

，

５００．００

元。公司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１

号”《验资报告》予以确认。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连同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国泰君安”）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临沭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沭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沭县支行和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临沂分行共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相关公告；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与全资

子公司史丹利化肥（平原）有限公司、史丹利化肥贵港有限公司连同国泰君安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

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相关公告。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增加存储收益，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同意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史丹利化肥（平原）有限公司、史丹利化肥贵港有限公司连同国泰君安分别

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设立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补充协议》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补充

协议》，主要内容为：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可以将在相关银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中的部分募集资金以协议存款、定期存单或

７

天通知存款的方式存放；以上述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本息，

在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中规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进行管理或以上述存款方式续

存，并及时通知保荐机构；且前述定期存单不得质押。

董事会同时同意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将部分募集资金以定期存单的方式存放， 具体

如下：

一、公司将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沭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帐号：

２１１７１１４６３３７２

）中的部

分募集资金以下表所示的定期存单方式存放：

存入方式 存单号 金额（万元） 期限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０８９１１６１７ ７６１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

二 、 公司将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沭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帐号：

１６１００２１０２９２０００６１２７８

）中的部分募集资金以下表所示的定期存单方式存放：

存入方式 存单号 金额（万元） 期限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００１５０７２１ ７６１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

三、公司将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帐号：

５３１９０３１６６５１０３７７

）中

的部分募集资金以下表所示的定期存单方式存放：

存入方式 存单号 金额（万元） 期限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０８０８８８１２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

六个月定期存款

０８０８８８１１ ２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四、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史丹利化肥（平原）有限公司将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原县支行开设

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帐号：

１５－７７４１０１０４０００９３９１

）中的部分募集资金以下表所示的定期存单方式存放：

存入方式 存单号 金额（万元） 期限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０００２５８２１５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

六个月定期存款

０００２５８２１６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五、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史丹利化肥贵港有限公司将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港分行开设的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帐号：

６１８４５７５１２６８３

）中的部分募集资金以下表所示的定期存单方式存放：

存入方式 存单号 金额（万元） 期限

三个月定期存款

１８４４６７２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

六个月定期存款

１８４４６７３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六、公司承诺上述存单不得质押，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

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存储或以存单的方式续存，并通知保荐机构。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将

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规定进行。

特此公告。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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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青龙东路

６３９

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玛顿”、“发行人”、“本公司”或“公

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

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 《中小企业板块上市

公司特别规定》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中载明“（

１

）股票被终止上市后，

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

２

）公司不得修改公司章程中的前

项规定。 ”

公司实际控制人林金锡、林金汉、法人股东亚玛顿科技、自然人股东林金

坤均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公司国有法人

股东常高新风投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同时，作为本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林金锡和林金汉除了出具上述承

诺以外，均特别承诺：在前述限售期满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直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并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不再买

入发行人的股份，买入后六个月内不再卖出发行人股份；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在申报离任半年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

者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招股说明书全文。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修订）》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

亚玛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４７１

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

４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采用向参与网下配

售的询价对象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和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发行方式，其中网下配售

８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

３

，

２００

万

股，发行价格为

３８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

市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１

］

３０９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亚玛顿，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２３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

网上定价发行的

３

，

２０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起上市交易。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一）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三）股票简称：亚玛顿

（四）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２３

（五）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六）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４

，

０００

万股

（七）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一

年内不得转让。

（八）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一

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的相关内容。

（九）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发行中网下配售对象参与网下

配售获配的股票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

定

３

个月。

（十）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

行的

３

，

２００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十一）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项 目

持股数量

（

股

）

占首次公开发

行后总股本比

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

（

非交易日顺延

）

类别 编号 股东名称

首次公开发行前

已发行的股份

１

亚玛顿科技

７２，０００，０００ ４５％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

常高新风投

３６，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５％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３

林金坤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小计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

首次公开发行的

股份

网下配售发行的股份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５％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小计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 －

合计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十二）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十三）上市保荐机构：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

证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Ａｌｍａｄｅｎ Ｓｔｏｃｋ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发行前）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发行后）

法定代表人：林金锡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１

日

股份公司变更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住所：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青龙东路

６３９

号

经营范围：太阳能用镀膜导电玻璃和常压及真空镀膜玻璃产品、节能与微

电子用玻璃及太阳能新材料产品、 太阳能电池组件及系统集成产品的制造和

销售；太阳能电站工程的设计、安装及相关材料和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实业项目的投资。

主营业务：光伏玻璃镀膜材料技术和工艺技术的研发，光伏玻璃的镀膜生

产以及光伏镀膜玻璃销售

所属行业：

Ｃ６１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电话号码：

０５１９－８８８８００１５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９－８８８８００１７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ｚａｍｄ．ｃｏｍ／

电子邮箱：

ａｍｄ＠ｃｚａｍｄ．ｃｏｍ

董事会秘书：刘芹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的股票情况

姓 名 职务 任期起止日期 持股数量

（

股

）

备注

林金锡 董事长

、

总经理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５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间接持有

林金汉 董事

、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１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间接持有

刘芹 董事

、

董秘兼财务负责人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０

周国来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０

于培诺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０

武利民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０

韩雪蒂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０

杨庆 监事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０

夏小清 职工监事

２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６ ０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

公司控股股东为亚玛顿科技，亚玛顿科技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２８

日，注册资

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林金锡，注册地为天宁区红梅科

技园，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注册号为

３２０４０７００００１６５４３

。 目前的股权结构为林

金锡持有

８０％

股权，林金汉持有

２０％

股权。

亚玛顿科技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４

，

４９７．０４ ２４

，

８４３．７０

净资产

２１

，

１４０．１０ ２１

，

１８０．０３

项目

（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净利润

－３９．９２ １３

，

９３３．８２

注：

２０１０

年财务数据已经常州中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其中亚玛

顿科技对发行人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权益法核算。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的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二）实际控制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林金锡和林金汉兄弟。 林金锡先生持有亚玛顿科技

８０％

的股份，林金汉先生持有亚玛顿科技

２０％

的股份，亚玛顿科技持有公司本

次发行前

６０％

的股份。本次发行前，林金锡和林金汉控制公司

６０％

的表决权，发

行后持有本公司

４５％

的股权。

林金锡先生，身份证号：

３２０４＊＊１９５９＊＊＊＊＊＊＊＊

，个人基本情况

如下：

１９５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

１９８０

年

－１９９６

年任职于常州玻

璃厂，

１９９６

年至今担任常州市亚玛顿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２００６

年创立发行

人前身常州亚玛顿光伏玻璃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被中国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新能

源商会聘请为副会长、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副会长。

２０１０

年获常州市科技局、

常州市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金奖。

林金汉先生，身份证号：

３２０４＊＊１９６３＊＊＊＊＊＊＊＊

，个人基本情况

如下：

１９６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５

年

－１９８８

年担

任江苏化工学院教师，

１９８８

年

－１９９１

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并取得

硕士学历，

１９９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担任广州爱先涂料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２００３

年获得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科技进步三等奖；

２００５

年及

２００８

年二度获得上

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２００８

年获得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科技进步

一等奖。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林金锡除本公司和亚玛顿科技外，未控制其他企业。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林金汉除本公司和亚玛顿科技外， 控制的其他企业为广

州爱先。

２

名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国籍，均不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持有的股份

不存在质押或其他有争议的情况。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后上市前的股东总数为

４６

，

７１４

户， 其中前十名股东持有公

司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比例

１

常州市亚玛顿科技有限公司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０％

２

常州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５％

３

林金坤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５％

４

中银国际

—

中行

—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基金宝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５％

５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５％

６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５％

７

中国农业银行

—

汇添富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５％

８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０％

９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０％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０％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

，

０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配售

８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２０％

，网上发行

３

，

２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８０％

。

二、发行价格及发行市盈率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８

元

／

股。

本次发行市盈率为：

（

１

）

２８．３６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０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２

）

２１．２３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０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配售与网上发行相结合的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８００

万股，有效申购数

量为

５

，

１６０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１５．５０３８８％

，认购倍数为

６．４５

倍。

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行

３

，

２００

万股，中签率为

２．８８５７６４７４７９％

，超额认购倍

数为

３５

倍。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５２

，

０００

万元，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出具了宁信会验字（

２０１１

）

０１１０

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明细及总额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费用项目 金额

（

万元

）

１

保荐及承销费

４

，

５６０．００

２

会计师费用

８０．００

３

律师费用

３５．００

４

信息披露费

４１６．００

５

股份登记费和上市初费及印花税

３４．００

６

验资费

７．００

合计

５

，

１３２．００

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数）为

１．２８

元

／

股。

六、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５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

５

，

１３２．００

万元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

１４６

，

８６８．００

万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１１．７３

元（按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加本

次发行筹资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

１．３４

元 （按照

２０１０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

在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

二、本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

公告书刊登前，除以上事项外，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具体如下：

（一）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

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二）公司所处行业或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行为；

（七）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明辉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３

号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

至

２１

层

保荐代表人：倪霆、陈海峰

项目组其他成员：顾庄华、屠晶晶、毛云亭、朱剑、潘金亮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２２８２５５０

传真：

０２１－５２３４０５００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中投证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 《关于常州亚玛顿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中投证券的推荐意见如下：

中投证券认为， 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

件。 中投证券愿意推荐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３

号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

至

２１

层）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